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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大量傷病患救護辦法第四條、第七條、第九條修
正草案總說明

為健全緊急醫療救護體系，提昇緊急醫療救護品質，以確保緊急傷病患之

生命及健康，於一百零一年四月十八日訂定臺南市大量傷病患救護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茲因行政院衛生署業於一百零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改制為衛生福

利部，為配合中央機關組織名稱調整，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草案第四條、

第七條及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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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大量傷病患救護辦法第四條、第七條、第九
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府消防局救

災救護指揮中心接獲

大量傷病患事故通報

時，應立即辦理下列

事項： 

一、詢明事故地點、

種類、範圍及可

能之傷病患人數

等。 

二、指派救護隊、救

護車及緊急醫療

救護人員馳赴事

故現場救護。 

三、通報本府衛生

局、警察局、社

會局、民政局與

衛生福利部南區

緊急醫療應變中

心及各事業單位

主管機關等單

位，共同處理大

量傷病患緊急救

護之相關事宜。

四、聯繫周邊地區急

救責任醫院預作

接受緊急傷病患

之準備及協調衛

生局調派醫院救

護隊至事故現場

協助醫療救治工

作。 

第四條 本府消防局救

災救護指揮中心接獲

大量傷病患事故通報

時，應立即辦理下列

事項：

一、詢明事故地點、

種類、範圍及可

能之傷病患人數

等。 

二、指派救護隊、救

護車及緊急醫療

救護人員馳赴事

故現場救護。 

三、通報本府衛生

局、警察局、社

會局、民政局與

行政院衛生署南

區緊急醫療應變

中心及各事業單

位主管機關等單

位，共同處理大

量傷病患緊急救

護之相關事宜。

四、聯繫周邊地區急

救責任醫院預作

接受緊急傷病患

之準備及協調衛

生局調派醫院救

護隊至事故現場

協助醫療救治工

作。 

配合行政院衛生署改制

為衛生福利部，爰修正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二項

之機關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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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衛生局於接獲

大量傷病患事故通報

後，應立即將前項第

一款資料通報衛生福

利部。

  本府衛生局於接獲

大量傷病患事故通報

後，應立即將前項第

一款資料通報行政院

衛生署。

第七條 大量傷病患人

數超出醫療區域緊急

醫療救護之處理能力

時，得辦理下列事

項： 

一、本府消防局救災

救護指揮中心協

調相鄰醫療區域

之縣(市)救災救

護指揮中心，派

救護人員、救護

車及急救責任醫

院跨區協助及支

援。

二、前款跨區協助及

支援事項，必要

時，本府消防局

與衛生局得分別

報請內政部消防

署及衛生福利部

支援協助。

第七條 大量傷病患人

數超出醫療區域緊急

醫療救護之處理能力

時，得辦理下列事

項： 

一、本府消防局救災

救護指揮中心協

調相鄰醫療區域

之縣(市)救災救

護指揮中心，派

救護人員、救護

車及急救責任醫

院跨區協助及支

援。 

二、前款跨區協助及

支援事項，必要

時，本府消防局

與衛生局得分別

報請內政部消防

署及行政院衛生

署支援協助。

配合行政院衛生署改制

為衛生福利部，爰修正

第二款之機關名稱。

第九條 急救責任醫院

應訂定年度大量傷病

患緊急醫療救護應變

處置計畫，報本府衛

生局備查，並副知本

府消防局。 

  急救責任醫院於接

獲本府消防局救災救

第九條 急救責任醫院

應訂定年度大量傷病

患緊急醫療救護應變

處置計畫，報本府衛

生局備查，並副知本

府消防局。 

  急救責任醫院於接

獲本府消防局救災救

配合行政院衛生署改制

為衛生福利部，爰修正

第三項之機關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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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指揮中心通知後，

應依前項計畫緊急處

置傷病患。不能提供

適切治療時，應先做

適當處置，並協助安

排轉診至適當之醫療

機構，或報請本府消

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

心協助轉診。 

  急救責任醫院應將

所接收之災害現場傷

病患相關資料，逐筆

登錄於衛生福利部緊

急醫療管理系統，完

成網路資訊平台通

報。

護指揮中心通知後，

應依前項計畫緊急處

置傷病患。不能提供

適切治療時，應先做

適當處置，並協助安

排轉診至適當之醫療

機構，或報請本府消

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

心協助轉診。 

  急救責任醫院應將

所接收之災害現場傷

病患相關資料，逐筆

登錄於行政院衛生署

緊急醫療管理系統，

完成網路資訊平台通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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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大量傷病患救護辦法第四條、第七條、第九條修
正草案全文 

第 四 條  本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接獲大量傷病患事故通報時，應

立即辦理下列事項： 

一、詢明事故地點、種類、範圍及可能之傷病患人數等。 

二、指派救護隊、救護車及緊急醫療救護人員馳赴事故現場救護。 

三、通報本府衛生局、警察局、社會局、民政局與衛生福利部南

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及各事業單位主管機關等單位，共同

處理大量傷病患緊急救護之相關事宜。 

四、聯繫周邊地區急救責任醫院預作接受緊急傷病患之準備及

協調衛生局調派醫院救護隊至事故現場協助醫療救治工作。 

本府衛生局於接獲大量傷病患事故通報後，應立即將前項第一

款資料通報衛生福利部。 

第 七 條  大量傷病患人數超出醫療區域緊急醫療救護之處理能力時，得

辦理下列事項： 

一、本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協調相鄰醫療區域之縣（市）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派救護人員、救護車及急 救責任醫院

跨區協助及支援。 

二、前款跨區協助及支援事項，必要時，本府消防局與衛生局得

分別報請內政部消防署及衛生福利部支援協助。 

第 九 條  急救責任醫院應訂定年度大量傷病患緊急醫療救護應變處置計

畫，報本府衛生局備查，並副知本府消防局。 

急救責任醫院於接獲本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通知後，應

依前項計畫緊急處置傷病患。不能提供適切治療時，應先做適當處置，

並協助安排轉診至適當之醫療機構，或報請本府 消防局救災救護指

揮中心協助轉診。 

急救責任醫院應將所接收之災害現場傷病患相關資料，逐筆登

錄於衛生福利部緊急醫療管理系統，完成網路資訊平台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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